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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先生：

商業軟件聯盟為一貿易商會，代表多間跨國軟件公司及多間以香港為主

要經營地的軟件公司。本人謹代表商業軟件聯盟致函閣下，就《電子交

易條例草案》提出意見，並隨本函附上本聯盟的意見書，供閣下參考。

本聯盟謹此促請立法會成立法案委員會，詳細研究條例草案的各項問

題。待貴會成立了法案委員會詳細研究《電子交易條例草案》後，本會

屆時定當再行提交更詳細的意見。

倘閣下希望知悉更多有關商業軟件聯盟的資料，或對本聯盟就條例草案

所發表的意見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2804 4340與本人聯絡。

Vice President

(簽署 )
(Tom Robertson)

連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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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軟件聯盟很高興有機會就香港的《電子交易條例草案》發表意見。

本聯盟甚為關注，在設立獲法律認可的核證機關方面，條例草案訂定了

過於限制性的規定。條例草案的擬議條文並非科技中立，而且在法律認

可方面訂定了過於限制性的條件，更引申出其他令人關注的事項。本聯

盟的意見詳述於下文各段：

一般的關注事項

條例草案規定，只有經由認可核證機關產生的簽署，才可獲得法律承

認。初步而言，郵政署署長將會成為唯一合資格的核證機關，而政府又

負責訂立規例，以訂定其他核證機關所須具備的具體技術要求。令人遺

憾的是，這個架構有違《聯合國國際貿易法例委員會的電子貿易標準法

例》 (《聯合國電子貿易法例》 )和據而進行的電子簽署工作的精神，因
為兩者都是建基於一視同仁和科技中立的原則之上。條例草案的草擬方

針過於限制性，令多項問題可能因而產生，以下是其中部分可能導致的

後果：

!  對於互聯網上很多電子簽署服務的用戶來說，電子簽署服務

的費用會毫無必要地變得相當昂貴。用戶對電子簽署的需要

各不相同，所需的保安水平自然亦不一樣，因此電子簽署服

務會因應其保安水平不同而有不同的定價。用戶為獲得所需

保安水平和種類的電子簽署服務而願意付出多少費用，應該

由市場自行決定。德國和美國數個省份較早時亦曾進行有關

的立法工作，我們從中見到，妄求以一種方法解決所有問題

的 “萬應靈丹 ”式方案只會令進行電子商貿的費用變得高昂。這
樣做不但為業界所廣泛反對，消費者也不會歡迎這種做法。

規管當局不應純粹因為有關的電子簽署不符合某些特別的技

術規定，便否定其法律效力、有效性、可強制執行性及其在

法律程序中作為證據的可接納性。

!  假如當局為提供電子簽署服務設立重重障礙，便會令獲認可

提供服務的機構得以享有市場優勢或以寡頭壟斷的方式經

營，從而令電子簽署服務的費用高昂﹔條例草案正正就是犯

了這樣的毛病，以致有可能出現上述情況。

!  假如有關當局在條例草案中為指定核證機關訂定一套嚴苛的

準則，便會令不同類型的電子簽署服務之間根本無法競爭，

這樣便等於以人為方式限制了創新服務，令電子簽署服務無

法推陳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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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書面簽署比較，電子簽署將會遭受歧視。用戶現時可以自

由在合約上訂明接受以書面簽署的資料，但卻不可以同樣地

自由在合約上訂明接受以電子形式簽署的資料。

!  香港可能會因而無法參與全球的電子商貿。條例草案規定，

所有並非由郵政署署長發出的證書或並非由香港指定的其他

核證機關發出的證書，均不獲香港承認其法律地位。這項規

定無疑是自設屏障，令香港市民更難以參與全球的電子商貿

活動。

條例草案並非科技中立

條例草案所建議的電子簽署架構建基於公開密碼匙基礎建設系統上，但

這個系統只不過是現時和未來的認證系統中的其中一種而已。當局將這

項條例草案建基於某一種科技之上，可以說是一種故步自封的做法，無

異於將認證系統未來的發展完全拒諸門外。與其採用諸如 “數碼簽署 ”、
“非對稱密碼系統 ”、“配對密碼匙 ”和 “雜湊函數 ”等字眼，倒不如效法《聯
合國電子貿易法例》般採用一些科技中立的字眼來草擬條例草案。一份

電子文件獲得法律承認與否，不應與其是否符合某些技術規定有任何關

連。

此外，條例草案規定，將會由資訊科技署署長發出 “業務守則 ”，指明認
可核證機關執行功能的標準及程序。在制訂這份業務守則的過程中，業

界完全無法參與其中，因而令署長所發出的業務守則可能無法切合最新

的發展趨勢，也無法採納最開放的標準。

條例草案在法律認可方面訂定了過於限制性的條件

條例草案規定，只有由認可核證機關產生的電子簽署才可以獲得法律承

認。郵政署署長以外的其他核證機關的正式認可準則將會由政府擬定，

而在政府訂定和採用有關準則之前，全港唯一的認可核證機關就是郵政

署署長。《聯合國電子貿易法例》訂明： “不得純粹因為有關資訊屬數
據信息的形式而否定其法律效力、有效性和可強制執行性 ”，以及 “凡法
律規定資訊須是書面形式，如某數據信息內所載的資訊是可查閱的以致

可供日後參閱之用，則該數據信息即屬符合規定 ”。條例草案的條文在
多方面與其目標背道而馳：條例草案以形式方面的規定來限制有關紀錄

在法律上是否獲得承認﹔有關 “方式及規格 ”的規定由政府訂定﹔就哪
些文件種類可以使用電子紀錄及可以在哪些法院使用電子文件訂定額

外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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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關注事項

除以上所列的事項外，電腦軟件業亦關注以下事宜：

!  在決定認可準則及擬定 “業務守則 ”方面，條例草案賦予資訊科
技署署長廣泛的酌情權，但條例草案卻沒有就這些事項訂定

清晰明確而客觀的準則，以致有意營辦核證機關的機構及有

意使用電子簽署服務的用戶都面對法律上的不明朗因素。有

一點尤其值得注意，就是郵政署署長無須符合這些條件。

!  如法律責任等問題應透過合約安排作出決定，而非透過法律

或規例來加以規定。

!  條例草案並無顧及，有需要在法律上承認在海外地區產生的

電子簽署或經由第三個國家的認證服務機構認證的電子簽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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